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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海洋研究院 
研商開放政府新階段承諾事項「以 GoOcean海洋遊憩安全

風險資訊服務平台協助人民豐富海洋生活」提案 

正式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 11月 25日下午 2時至 4時。 

二、 地點：本院第一會議室。(實體及視訊同步) 

三、 會議主持人：海洋委員會黃向文副主任委員。 

四、 參與人員：開放政府第二屆民間委員耿璐委員、開放政府第二

屆民間委員嚴婉玲委員(視訊,書面意見)、中華民國海洋運動

推廣協會楊明堂委員、台灣海洋休閒運動發展協會林政賢委

員、中華民國海洋安全暨冒險學習發展協會施伯庸委員、體育

署鄭芮喬(視訊)、內政部國家公園署林宜龍技正(視訊)、國發

會楊壹鈞專員(視訊)、海委會劉敬宗專門委員。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主辦單位說明：略。 

七、 委員意見： 

(一)簡要描述： 

1. 海委會黃向文副主委：簡要描述裡面提到「以視覺化

和簡單易懂的介面」，建議再加強白話敘述，以讓民

眾可以清楚理解。 

2. 耿璐委員：這個表之後會翻譯成英文，所以建議簡要

描述要提到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怎麼解決以達到預期的

效果，所以建議撰寫邏輯要再調整。 

(二)問題界定： 

耿璐委員：在問題界定這邊要把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寫出來，目前只有看到描述 GoOcean 本身；此外因為

GoOcean 平台已經建立，所以應該從建立後發現有什

麼問題，然後想要怎麼解決來著手。 

     (三)承諾事項描述： 

1. 耿璐委員：目前使用者的參與度有什麼問題?是不用多

使用者?還是社群不夠廣?或是還沒想到方法了解使用

者使用狀況? 

2. 海委會黃向文副主委：建議「承諾事項提出的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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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跟「希望透過承諾事項，達成哪些成果」的提出

論述要呼應，舉例這邊提到要跨部門合作，那就要說

明跨部門可以增加多少資料、涵蓋多少遊憩點，還有

使用者的使用度、參與度有多少到未來希望到多少

人，還要把這些潛在的人定位出來，要用怎樣的方法

邀請更多人進來參與。 

3. 楊明堂秘書長：對於目前 GoOcean 系統還是不用直

觀，因為目前還是專家級使用，但是一般民眾或是初

級者就會不知道怎麼使用，建議可以參考中央氣象署

的網站，建置的非常詳細，也很直觀，想去哪個地點

就知道天氣是如何，非常好了解。此外，因為平台又

有分初階、進階，有沒有差別，例如主動風險警訊推

播有沒有分別?還有國海院的資料平台資訊很多，建議

分類可能要再明確一點。 

4. 耿璐委員：剛剛黃副主委有提到建立跨部會合作機

制，但是目前解決方法跟里程碑都沒有寫到，我建議

可於承諾事項內裡敘明將發文給地方政府說明或是辦

推廣大會時連絡它們等，都是可以建立跨部會合作機

制的作法。另外，解決方法裡面有寫到擴大蒐集資

料，但是里程碑裡面沒有寫到用什麼方式蒐集或是怎

麼行動以擴大蒐集資料；還有剛剛有講到目前有 4 個

示範場域，有沒有可能先以了解在地居民怎麼使用平

台，或許他們之後是平台的重要推手，因為他們可以

問當地人都用什麼平台預測海況，有些政府政策推動

成功，往往都是在地居民的投入會讓政策推動更穩

健。 

(四)承諾事項分析： 

1. 海委會黃向文副主委：海委會有很多安檢所在海邊，

我們也可把 GoOcean 的 QRCord 貼在門口，讓漁民、民

眾都可以知道這個平台。建議國海院要將社群分層出

來，再請綜規處這邊幫忙他們消化吸收，讓更多人可

以理解。 

2. 海委會劉敬宗專委：可以選一個重要的示範場域來進

行風險推播，讓民眾更增加風險意識外，對於自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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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維護上也多一道警覺，也許這樣對這個平台也是一

個好的推廣方式。 

(五)承諾事項規劃： 

1. 海委會黃向文副主委：請國海院也可以考慮將海洋無

障礙的相關設施跟推廣做整體的考量，交通部觀光署

有提到意見也可以採納放進承諾事項裡面，請國海院

將資料重新改寫並精簡內容，特別是里程碑跟達成效

果將扣合。 

2. 嚴婉玲委員：我的意見大致跟耿璐委員一致，希望能

清楚看到目前的公眾溝通平台有什麼問題或不足之

處，希望透過什麼方式解決?四年的里程碑確實可以先

從盤點做起，但會建議第二年就可以有小規模試行計

畫，第三年可以檢討改進，第四年提出改進後成果。 


